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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 有關貴部函詢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(下稱本法)第14條
第1項所稱之監督適用疑義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部113年8月22日交政字第11300212721號函。

二、按本法第14條規定之立法意旨乃鑑於公職人員及其關係 

人，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

賣、租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，易衍生不

公平競爭、不當利益輸送之弊端，為促進廉能政治、端

正政治風氣，防範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憑恃公職人員在

政府機關任職所擁有之職權或影響力，取得較一般人更

為優越或不公平之機會或條件，而與任職之政府機關或

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進行補助或交易，造成利益衝突、

不當利益輸送甚或圖利之弊端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本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

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

租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」，其中所稱

「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」規範內涵說明如下：

(一) 本法第14條第1項所稱「監督」，指公職人員依法令、

章程或組織規定得行使直接或間接指揮、督導或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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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類似之職權，本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(二) 本法第14條第1項所稱「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」，依文 

義解釋及其立法原意，係指受該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

團體而言，故只要依法係屬該公職人員職權所及監督

之機關團體，即為本法所稱「受其監督之機關團

體」，直接監督或間接監督均屬之(本部92年11月14日
法政決字第0921119675號函參照)。

(三) 又上開「監督」，乃指有監督之權責而言，至有無在

個案中實際為監督之舉措，則非所問(最高行政法院10 
6年度判字第542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

(四) 查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3條規定

「本基金會之主管機關為客家委員會」⋯⋯客家委員

會就依捐助章程規定主要業務係從事有關客家文化公

益性業務，經客家委員會許可設立，並向法院登記之

全國性客家事務財團法人，訂有客家委員會主管財團

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以資遵循。⋯⋯「財團法人

客家傳播公共基金會」係屬受客家委員會公職人員監

督之機關團體(本部廉政署109年6月4日廉利字第10905 
004200號函參照)。

(五) 另依本法第4條第3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可知，本法所 

稱之「機關團體」須符合本法第2條第1項所列之機關

（構）團體、學校、法人、事業機構、部隊，尚非泛

指所有法人團體(本部廉政署109年9月30日廉利字第10 
905007470號函參照)。

四、綜上，若該公職人員依法令、章程或組織規定就本法第2 
條第1項所列之機關團體得行使直接或間接指揮、督導或

其他相類似之職權，則該等機關團體即屬受其監督，從

而該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原則即不得與受其監督之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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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

行為。「政府捐助財團法人」之主管機關就該財團法人

有監督權限，業經上開本部廉政署109年6月4日廉利字第

10905004200號函所闡釋；至於機關投資事業以及政府捐

助財團法人、投資事業或機關所屬公營事業再轉投資之

事業是否係屬本法第14條第1項所稱之監督範疇，需視公

職人員依法令、章程或組織規定，如「交通部主管政府

捐助之財團法人管理及監督要點」、「交通部與所屬事

業機構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及財團法人機關代表遴選管

理及考核要點」、各該法人團體組織章程等相關規定，

對於上開法人團體是否得行使直接或間接指揮、督導或

其他相類似之職權，就具體個案情形綜合判斷審認之。

正本：交通部

副本：法務部廉政署 113/11/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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